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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及民雄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增建、改建、修建、營運

及移轉(ROT)計畫」民雄場公聽會會議紀錄 

壹、時 間：112年9月18日（星期一）下午2時整 

貳、地 點：經濟部民雄(兼頭橋)產業園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 

參、主 席：李執行長明憲 紀錄：羅玄灝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報告事項：龜山及民雄產業園區下水道系統增建、改建、修建、

營運及移轉(ROT)計畫案民雄場簡報(略) 

陸、與會人員意見及回應說明：（依會議發言順序紀錄） 

單位/人員 發言內容 本局回復內容 

專家學者 

陳勝一  教

授 

1. 本案二廠地理位置較

遠，建議未來在合約內

容規範中人力編制須再

加以合理考量，以使本

案未來之營運效率能達

到預期目標。 

 

2. 規劃ROT運轉後，相關

設備提升效率是否可調

降費率。 

 

 

 

 

 

 

 

 

 

 

 

 

 

 

 

1. 兩廠營運人力將個別進

行規範基本人數，且不

得流用，避免發生因地

理位置較遠而降低服務

品質的狀況，以達到提

升兩廠營運績效需求。 

 

2. 有關污水下水道系統使

用費費率，除營運成本

外，尚包含設備汰舊更

新及相關設備維護成

本，且目前民雄廠費率

自88年公告實施以來，

本局基於服務廠商之考

量，已未完全依實際之

物價指數變化而調整費

率，合先說明。 

未來如採ROT模式委外

經營，投資契約將訂有

費率檢討機制(每5年可

提出檢討1次)，營運單

位如欲調升費率，須經

由本局進行費率審查並

簽報上級機關同意，並

公告後方得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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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員 發言內容 本局回復內容 

 

3. ROT民營後，是否比照

其他產業園區的作法，

回饋金補助廠協會的運

作，回饋金可以用在區

內廠商公共事務及設

施，包含平日指揮交通

志工的經費，及日後如

有公辦民營的托兒所及

幼稚園的補助經費。 

 

3. 本計畫將比照本局其他

ROT計畫開放由申請人

自行評估是否提供回饋

金：原則由申請人於申

請文件逕行承諾每年盈

餘金額中回饋金所占比

例；至於相關用途將由

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

依契約規定繳納予對應

之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

自行規劃運用。 

專家學者 

張明琴  副

教授 

1. 依據既有促參ROT案件

(9案14廠)之經驗，本計

畫辦理可符合日趨嚴格

之放流水標準、管理機

構組織員額擴充不易，

污水廠設備/管線設置年

限已久、維護管理等之

預期目標及效益。 

 

 

 

2. 本計畫推動之困難之一

為因應交通部鐵道局將

辦理「嘉義縣市鐵路高

架化延伸計畫」於115

年施工鐵路高架化，可

能影響頭橋產業園區之

廢水輸送至民雄產業園

區污水處理廠，宜說明

對於推動期程影響。 

 

 

 

 

 

1. 感謝委員的支持與寶貴

建議，本計畫希冀透過

公辦民營方式，引進民

間資金、專業人力及處

理技術，提升產業園區

污水處理服務品質，並

減輕政府負擔。達到兼

顧產業持續發展與環境

保護，以令產業園區下

水道系統永續經營。 

 

2. 鐵路高架化的部分，本

局將持續向鐵道局瞭解

並掌握相關期程。已知

該案目前正辦理監造及

設計廠商發包作業，發

包完成才會有後續工程

施作與介面協商，未來

將以該段區域不能影響

既有廠商的污水排放權

益為原則進行協商。 

而本計畫之推動將針對

鐵路高架化作業，於招

商文件訂定本局協助辦

理事項，其中包含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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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員 發言內容 本局回復內容 

 

 

 

 

3. 因為龜山及民雄 (含頭

橋 )二產業園區同時執

行，宜說明潛在業者之

意向，以利本計畫推

展。 

 

與鐵道局之溝通事宜，

以保障推動期程不受影

響。 

 

3. 本計畫於辦理公聽會同

時，亦同步進行市場、

工程、財務等各可行性

面向評估作業，針對潛

在廠商投資意願則係進

行有市場問卷調查，依

目前回收調查結果，業

有5家廠商明確表達具

投資意願，且此5家廠

商過去皆有承攬本局

ROT案或操作污水處理

廠的經驗。相關調查成

果將另彙整於評估報告

中。 

專家學者 

李明憲 副

所長 

 

污水處理廠從民國71年到

現在民國112年，已超過

40年，規劃委託經營期

間，仍須要求營運單位針

對故障設備進行修繕。設

備再經過促參15年的運轉

後會相對老舊，潛在廠商

針對本計畫，於設備修繕

上需花費多少成本，以上

等成本支出在財務上皆需

進行明確評估與揭露；另

針對廠商營運規範，亦需

訂定相關規範機制。 

1.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

本計畫評估標的運轉年

期已久且設施老舊，此

原因即為推動本計畫原

因之一，處理設施已達

需要執行全廠設備檢視

亦或是功能提升評估之

階段；同時在本局管理

基金相較窘迫之下，在

執行上針對超過使用年

限或不堪用的設備，較

難辦理整體性的汰換作

業，因此需要引進民間

經營的資金與彈性；而

關於財務狀況的揭露，

包含營運資料、財產清

冊，以及各項設備的使

用狀況與近年的收支情

形，在可行性評估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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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員 發言內容 本局回復內容 

一併納入財務試算。相

關成果將另彙整於評估

報告中。 

穀盛有限

公司 

陳日祥  工

務課長 

 

請問ROT案會不會影響位

在產業園區的廠商申請納

管聯接的標準？審核標準

是否會變動？ 

1. 本計畫雖規劃委外經

營，惟相關包含納管聯

接、展延申請或是收費

費率等行政作業，仍係

依本局目前執行中之規

定辦理，不受營運單位

異動而有所改變，且未

來服務中心仍將續存，

至於由民間機構所成立

之營運中心，主要係負

責維持既有下水道設施

之操作、維護與正常營

運。 

在地居民 

福樂村 簡

元煌村長 

 

本里民宅與工業之相關介

面，在其既有管道上未有

明確區分，能否請後續營

運單位，在此計畫針對管

線工程上，能進行相關規

劃，以便後續能較有明顯

界線。 

1. 有關村長所提設施，經

瞭解為產業園區早期開

發規劃所預留之管線，

因後續民宅興建並未沿

用此既有管線，故未來

應無使用或影響鄰近民

眾之虞。而本計畫營運

範圍將包含既有污水廠

及區內雨污管線，故如

有進一步需求，歡迎提

供相關建議予服務中

心，以利進一步瞭解。 

台灣第一

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賴志昇  課

長 

有關鐵路高架化，目前係

以加壓站經加壓管輸送廢

水以及台電線路等相關管

線，施工期間是否需注意

避免影響頭橋產業園區生

產線的正常運作。 

1. 鐵路高架化的部分，本

局將持續向鐵道局瞭解

並掌握相關期程。已知

該案目前正辦理監造及

設計廠商發包作業，發

包完成才會有後續工程

施作與介面協商，未來

將以該段區域不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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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員 發言內容 本局回復內容 

既有廠商的污水排放權

益為原則進行協商。 

在地居民 

金興村 何

建民村長 

 

有關鐵路高架化之階段，

應避免影響到頭橋產業園

區以至污水無法匯流至民

雄產業園區，另施工期間

污水處理之方式？亦或直

接放流到牛稠溪？請告知

相關處理辦法 

1. 鐵路高架化的部分，本

局將持續向鐵道局瞭解

並掌握相關期程。已知

該案目前正辦理監造及

設計廠商發包作業，發

包完成才會有後續工程

施作與介面協商，未來

將以該段區域不能影響

既有廠商的污水排放權

益為原則進行協商。 

2. 原污水管線係以附掛的

方式執行污水輸送，未

來管線高架化後，預期

將會採用地面下共同管

道 (納入包含污水、電

力、電信等相關管線)，

惟仍須視與鐵道局協商

以及代辦之工程方案而

定。 

陸、 散會：（下午3時整） 


